保姆雇佣合同

甲方（雇主）：                        乙方（雇员）：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  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
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我国《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的原则就乙方为甲方提供保姆服务有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服务内容与要求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1.看护小孩

2.清洗小孩衣物

3.家务

（二）要求

1.早、中两餐，根据甲方要求喂牛奶、水果、水等辅食； 

2.每天带小孩下楼一到两次（遇到恶劣天气的除外）； 

3.处理小孩个人卫生； 

4.细心照顾小孩；不能在无人看护下让孩子独自玩耍睡觉； 

5.对孩子有耐心，多和孩子沟通、商量，交流时语气轻柔缓和，多鼓励孩子； 

6.对孩子安全负责，孩子哭闹时不能打骂孩子； 

7.教孩子识物，陪孩子玩玩具，带孩子做游戏；

8.清洗小孩衣物等；

9.室内卫生清洁，在有甲方家人陪伴小孩的时候进行；

10.其他家务。

二、服务地点

三、服务时间 

1.每日上午   时  分到下午  时  分，为服务时间，如遇特殊情况双方可商议调整（主体时间不变，特殊情况除外）。 

2.乙方每月可休息四天，但必须安排在周六或周日，具体休息时间双方临时商定；遇法定节假日的休息双方协商确定。 

四、服务费用 

甲方按月付给乙方服务费用，定于每月10日前结算上月服务费用。

五、甲方权利义务

1.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，如实填写家庭住址、联系电话、联系人、并不得隐瞒是否患有传染疾病、精神疾病等其他严重疾病。

2.甲方发现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随时解除雇佣：

（1）发现乙方有违法行为的；

（2）乙方患有传染病或精神疾病等其他严重疾病的；

（3）乙方由其他不适合在甲方继续服务情形的。

3.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上述服务内容与要求提供服务，并按时支付服务费用。 

4.甲方尊重乙方的人格和劳动，做到平等待人、不岐视、不虐待，乙方尊重甲方家的生活习惯，不得虐待所服务对象。 

5．为保证甲方的家庭成员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，未经过甲方允许，乙方不能带外人及家属到家中参观或闹事。

六、乙方权利义务

1.乙方在服务期间，应注意安全，规范操作，增强防火、防盗、防触电、防煤气中毒等安全意识。

2.乙方不得向他人泄露甲方的家庭成员情况、经济状况、工作或学习的地址、电话号码、住址、身份及隐私等家庭信息。

3.乙方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合同约定的服务场所。

4.服务时间，乙方如遇亲友生病等急事，需临时离开时，应征得甲方同意后方可离开。

5.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按时支付服务费用。

6.乙方须自觉履行上述服务内容与要求，乙方要全心全意负责好小孩的安全，不得虐待小孩，不得恐吓小孩，对孩子要尽可能有耐心。

7.乙方不得擅自外出，不准私自翻动甲方物品。 

8.乙方不得随意将他人带入甲方家中。

9.乙方如欲解除合同，则需提前15天通知甲方，乙方不得擅自不辞而别，否则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未结算的服务费用。 

10.乙方在服务期间以及来回途中应高度注意安全，规范操作，在此期间乙方所发生的任何事故伤害，视为甲方已尽到了危险告知义务，其责任由乙方自己承担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11.乙方必须保证无不良嗜好，身体健康，无病情隐瞒，服务期间发生一切因身体健康原因引起事故，由其自己承担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七、争议的解决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八、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九、其他

1.如本合同履行过程中遇到条款中没有谈及的问题，甲乙双方应本着积极解决、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。

2.乙方提供本人正确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；个人联系电话及家庭联系方式给甲方。

3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后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